
反洗钱小案例—袁某贩卖、制造毒品、洗钱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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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基本案情】 

被告人袁某，男，1987 年 9月出生，无业。 

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6 月，被告人袁某在其位于山东省滕州市的家中制造含有γ-羟丁酸

的液体（俗称“神仙水”），后予以贩卖。袁某共贩卖含有γ-羟丁酸的液体 45700 余支，获利

107 万余元。2021 年 6 月 10 日，公安机关在其家中查获含有γ-羟基丁酸的液体 668 支以及制

毒原料、工具。经称重、鉴定，上述含有γ-羟丁酸的液体 668 支重 2460 余克，γ-羟丁酸含量

为 36.3ug/ml 至 56.5ug/ml。 

被告人袁某为掩饰、隐瞒其制造、贩卖毒品的犯罪所得，于 2021 年 3 月以其妻子名义在湖

南某地投资购买房产，支付房款等费用共计 38 万元。 

【诉讼及履职过程】 

2022 年 4 月 10 日，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袁某犯贩卖、制造毒品罪、洗钱罪

依法提起公诉。2022 年 9 月 3 日，滕州市人民法院以贩卖、制造毒品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十五

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十万元；以洗钱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一年，并处罚金五万元，合并执行

有期徒刑十五年零六个月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十万元、罚金五万元，依法没收违法所得、收益

以及孳息。被告人袁某未提出上诉，该判决已生效。 

（一）积极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。2021 年 7 月 9 日，公安机关以袁某涉嫌贩卖、制造毒

品罪提请批准逮捕。检察机关经审查，对袁某决定以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；同时经与具有专门

知识的特邀检察官助理、食药监等部门人员对涉案新型毒品进行研讨，提出核实袁某从业经

历、恢复袁某手机电子数据等补查建议，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，引导公安机关查实

袁某曾在化工厂工作、作案前曾多次查询该毒品相关知识，明知该液体含有国家管制的精神药

品γ-羟丁酸、系毒品，夯实认定其毒品犯罪主观明知及贩毒故意的关键证据。8 月 27 日，公

安机关对袁某再次提请批准逮捕，检察机关依法对其批准逮捕。同时，检察机关审查发现袁某

涉嫌洗钱犯罪线索，引导公安机关重点围绕毒赃去向开展侦查，查明袁某收取毒赃后以其妻子

名义投资购买房产，涉嫌洗钱犯罪。 

2021 年 11 月 10 日，公安机关以袁某涉嫌贩卖、制造毒品罪、洗钱罪移送审查起诉。检察

机关审查后发现，因犯罪嫌疑人以寄递方式交易毒品，袁某辩解部分资金转账非贩毒所得，而

毒品交易记录已被删除，导致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其贩毒品的具体数量，遂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

配合办公室，与公安机关共同补充侦查取证，重点收集、固定双方毒品交易的电子数据等客观

性证据。经对购毒者相关电子数据恢复提取，梳理出双方毒品交易与转账记录，并调取通讯详

单、快递记录、车辆轨迹等证据，结合购毒者的证言确定了毒品交易的次数及数量。 

（二）依法准确认定犯罪性质。庭审中，针对袁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袁某无贩卖、制造毒

品的故意，应构成生产、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或者非法经营罪，以及涉案毒品含量极低，系

新型液体毒品，应按毒品纯度认定犯罪数量的辩护意见，检察机关综合袁某职业背景、搜索查

询记录、聊天记录、寄递方式、交易对象、交易价格及毒赃转移方式等方面的证据，证实袁某

的行为构成贩卖、制造毒品罪；同时提出毒品数量应当以查证属实的贩卖、制造毒品的数量计

算，不以纯度折算，袁某的毒品犯罪数量应按照贩卖、制造含有γ-羟丁酸的液体重量予以认

定，法院审理后全部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。 

（三）能动推进社会治理。案发后，检察机关对多个快递企业及末端网点实地走访调研，

召集快递企业及监管部门座谈，公开送达检察建议，共商共建信息通报、问题调研、协作共赢

机制。同时，立足本案定制普法，指出新形势下违禁品寄递风险和危害，对近年来出现的利用



“网络+寄递”形式实施毒品犯罪情况进行重点宣讲，提升快递从业人员发现毒品的意识和能

力。 

【典型意义】 

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，检察机关要善于借助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力量，重视对电子数

据、通讯记录、搜索查询记录、快递记录、车辆轨迹等客观性证据的审查、收集，结合被告人

从业经历、交易价格、交付方式、毒赃转移路径等情况进行综合认定。引导侦查机关追踪毒赃

流向、查明涉案资产的性质、权属，加大对毒品犯罪链条中的洗钱等次生犯罪的打击力度。同

时，检察机关要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，发挥与侦查机关紧密协作的优势，完善情报

会商、数据共享、案件反馈等协作机制，凝聚惩治毒品犯罪工作合力。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寄递

从业人员的法治宣传，增强快递从业人员发现毒品的能力及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意识，严防不

法分子利用寄递渠道实施寄递毒品等违法犯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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